臺南縣鹽水地政事務所離職人員交代清單（調離本所用）

填寫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
	單

位
	
	職稱
	
	姓名
	
	蓋章
	

	離職原因
	
	新任機關
	

	離職日期
	     年  月  日
	派令日期文號
	

	應辦事項
	有關單位簽註意見並蓋章
	備    註

	
	經辦單位
	交代內容
	單位主管
	

	一、交代未完事項
	服務單位
	
	課長
	

	二、歸還調閱卷宗
	地

用

課
	檔案室
	檔案管理人員
	研考
	課長
	

	三、歸還借用財產、物品及宿舍
	
	總務
	
	
	

	四、清算款項
	
	出納
	
	資訊人員
	

	五、各課室會章
	登記課
	測量課
	

	
	地價課
	地用課
	

	
	會計員
	
	

	人事單位

1.收回職名章

2.收回識別證

3.輔建住宅貸款

4.公健保

5.收回簽到退之刷卡卡片
	備註

	人  事

管理員
	
	秘  書
	
	主 任
	

	附註
	離職人員離職前應將一切應行交代事項辦理清楚，並填具本報告單，先經主管及各有關單位蓋章證明無訛後，再由人事室依規定發給離職證明書。


陳第 一 層決行

